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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月 12日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作为理事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提出我的最后报告，说明 2010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的结果。 

 如你所知，自 2008 年以来，理事会喜见伊拉克政府 和科威特政府愿意在联

合国赔偿委员会的主持下，就尚欠科威特的未付余额问题进行协商；这笔余额目

前为 217 亿美元。在全体会议开幕期间，科威特代表团和伊拉克代表团向理事会

作了发言。理事会成员借此机会表示他们大力支持尽早恢复协商，并且按理事会

指示正在就此向两国政府发函。 

 关于为确保向赔偿基金作出付款的安排，理事会请我在本报告中着重指出，

必须继续保留当前安排或制定适当的后继机制，以便将伊拉克 5%的石油收益转移

到伊拉克政府正在设立的赔偿基金。 

 关于依照第 258(2005)号决定设立的环境赔偿后续方案，理事会审议了方案

未来可行备选办法的问题。理事会重申，方案的任务是确保以透明和适当的方式

将有关资金用于进行环境补救项目和确保资助项目仍然是合理的活动，同时确定

了作为结构性系统和管制的五项标准，供进一步审议，以便在近期内完成这项任

务。理事会认为，在参与国政府建立这些结构性系统和管制及提供充分保证后，

参与国政府就能够而且应当在近期内完成有关任务。理事会成立了一个新的不限

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便进一步审议该问题和参与国政府及伊拉克政府的意见。

理事会预期在下届会议上就此问题作出决定。 

 理事会下届会议将在 2011 年 4 月 5 日至 7 日举行。 

 2010年10月28日从赔偿基金向其余九个成功索赔者(公司和政府索赔类别)

作出付款，全部赔偿给科威特；因此，赔偿委员会至今提供的赔偿总额为 307 亿

美元，尚待偿付未清余额总计 217 亿美元。 

          理事会主席 

          克里斯蒂安·施特罗哈尔(签名) 


